
法規名稱：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重建區段作業須知

修正日期：民國 112 年 07 月 14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14日臺北市政府府都新字第 11260136601號令修正發布第 4、

11點條文；並自 112年 7月 17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處理自行劃定更新單元（以下簡稱自

    劃更新單元）申請案，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二、本作業須知適用範圍為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三

    條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規定

    申請自劃更新單元，且全部或部分採重建方式處理者。

三、臺北市未經劃定或變更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或實施者（以下合稱申請人）申請自劃更新單元，應符合本自治條

    例第十二條規定之劃定基準及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

    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評估標準規定。

    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自行劃定跨街廓更新單元，而

    未與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者，應由各街廓土地及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至少一人以上共同為之。

四、自劃更新單元範圍涉及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或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排除於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外：

    （一）全部屬公告劃定之更新地區。

    （二）依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向本府報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

          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失其效力者，不在此限。

    （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之古蹟。

    （四）經政府取得且開闢完成之公共設施用地。但經該公共設施用地

          管理機關表示同意納入一併更新者，不在此限。

    （五）依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實施辦法核准補助之整建維護建築

          物。但自第三期補助款核准函送達之日起滿五年以上者，不在

          此限。

    （六）都市計畫書規定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之

          地區，或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規定，於都市計畫變更

          時要求土地權利關係人提供或捐贈回饋者，其都市計畫變更範

          圍內之土地。但都市計畫書規定得辦理都市更新者，不在此限

          。



五、申請自劃更新單元，應依臺北市畸零地使用自治條例規定檢討有無造

    成自劃更新單元鄰接土地成為畸零地之情形，並應由建築師簽證確認

    。

    同一宗建築基地範圍或同一宗建築基地之連棟建築物因部分拆除，申

    請部分基地範圍分割納入自劃更新單元範圍者，應經建築師簽證符合

    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及經建築師或相關技師簽證符合未拆除

    之建築物相關結構安全補強之處理方式，並報經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

    處同意。

    自劃更新單元毗鄰之計畫道路未經本府取得或未開闢者，以納入自劃

    更新單元為原則；如未納入自劃更新單元時，申請人仍須協助開闢該

    計畫道路或留設私設通路以供通行。

六、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包含公有土地時，依臺北市都市更新範圍內公有土

    地處理原則規定徵詢公有土地管理機關後，其表示有合理之利用計畫

    、不同意參與更新或有評估主導辦理都市更新之需要者，本府得駁回

    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

七、自劃更新單元範圍涉及歷史建築、暫定歷史建築、聚落、受保護樹木

    或溝渠者，申請人或實施者應檢附各該主管機關之處理意見。

八、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自劃更新單元，而未與事業概

    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以下簡稱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

    者，申請人於送件前一年內應辦理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內說明會並調查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參與更新之意願。

九、本府受理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請人

    應於送件前辦理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全部相鄰土地協調會並調查

    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參與更新之意願：

    （一）自劃更新單元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或自劃跨街廓更新單元中

          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之街廓。

    （二）自劃更新單元毗鄰土地之建築物已建築完成且達三十年以上。

    （三）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面積未達一千平方公尺。

    依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申請自劃更新單元，且依同條第三

    項規定與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以下簡稱合併申請

    自劃更新單元）者，如有造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元之情

    形，申請人報核前應於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十二條或第三十二條規定

    舉辦公聽會時，一併通知相鄰土地及其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前述情形



    並邀請其參加公聽會，徵詢參與更新之意願並協調之。協調不成時，

    申請人得申請本府協調。

十、申請人依前點第一項規定辦理相鄰土地所有權人參與更新意願調查後

    ，其意願比率高於或等於依第八點規定辦理之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內所

    有權人參與更新之意願比率者，申請人以將該相鄰土地納入自劃更新

    單元為原則。

    前項所稱所有權人參與更新之意願比率係以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人人數，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計

    算。

十一、本府受理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ㄧ者，臺北

      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應辦理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

      廓內相鄰土地法令說明會，並調查相鄰土地及其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參與更新之意願後，函發意願調查結果並請申請人依前點規定辦

      理︰

      （一）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面積合計未達五百平方公

            尺。

      （二）申請人無需依第九點規定辦理相鄰土地協調會，經相鄰土地

            及其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向本府陳情納入自劃更新單元，且

            陳情納入之相鄰私有土地及其私有合法建築物之所有權人數

            ，並其所有土地總面積及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均達一定

            比率。

      （三）申請人因案情需要，敘明理由經都發局同意後辦理。

      （四）經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以下簡稱審議會）決

            議應辦理。

      前項第二款所定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面積之一定比率及其計算，比

      照本條例第三十七條規定。

十二、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所在街廓內相鄰土地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免依第九點至前點規定辦理：

      （一）已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申報開工之建築基地。

      （二）自申請自劃更新單元之日前三十年內已取得使用執照之建築

            基地。

      （三）已依本條例規定向本府報核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四）相鄰土地與街廓內其他土地合併自劃更新單元，符合第三點



            規定，且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以上。

十三、申請自劃更新單元，依第九點至第十一點規定辦理或經審議會決議

      ，涉有調整原申請範圍者，該調整後之更新單元，仍應符合本自治

      條例第十五條規定。其係依第十點規定擴大原申請範圍者，得免依

      調整後之更新單元範圍辦理相鄰土地協調會。但經審議會決議者，

      應依審議會決議辦理。

      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申請人應將調整結果通知調整後之更新單

      元範圍內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里長及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通知方式應採自行送達（並製作簽收清單）或交由郵政機關以掛號

      附回執（雙掛號）方式送達。

十四、自劃更新單元應就其所在完整街廓或適當範圍提出整體規劃構想。

十五、本府受理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其案情複雜或經都發局認有必要時

      ，得將申請案提審議會討論。

十六、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符合本自治條例第十三條規定者，得不受第八

      點至第十一點規定限制。

十七、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申請人於本自治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所定期限內擬具事業概要或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經本府駁回

      者，同一申請人於本府駁回處分送達之日起三個月內，以原核准自

      劃更新單元範圍重新辦理申請自劃更新單元，且併同事業概要或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一併報核時，得免依第五點至第十一點規定辦理。

      但以一次為限。

十八、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或實施者之證明文件、同意書及切結書，及受託單位

            之證明文件、委託書及切結書。

      （三）符合自劃更新單元劃定基準文件。

      （四）符合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

            境狀況評估標準文件。

      （五）無空地過大情形之檢討文件。

      （六）符合第五點至第十四點規定應檢具之書表。

      （七）其他依審議會或實際需求檢附之文件。

      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符合本自治條例第十三條規定者，得免檢附前

      項第三款及第六款有關第八點至第十一點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符合前點規定者，得免檢附第一項第

      六款有關第五點至第十一點規定應檢附之文件。

十九、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經審查不合規定者，應敘明理由駁回

      其申請；其得補正者，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補正次數以一

      次為限，補正期限以三十日為限，屆期不補正或補正不符規定者，

      駁回其申請。

      合併申請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經審查不合規定者，應敘明理由駁回

      其申請；其得補正者，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補正次數以二

      次為限，第一次補正期限三十日，第二次補正期限十四日，屆期不

      補正或補正不符規定者，駁回其申請。

二十、單獨申請自劃更新單元申請案經本府審核通過後，申請人於本自治

      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所定期限內，不得變更其範圍，且同一申

      請人不得申請與原申請案範圍重疊之自劃更新單元。

二十一、經核准之自劃更新單元得與業經公告之更新地區合併為一個更新

        單元範圍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前項情形，自劃更新單元及公告更新地區之時程獎勵及同意比率

        應分別計算之。

二十二、申請人依本作業須知辦理自劃更新單元範圍內說明會及相鄰土地

        協調會之程序，由都發局另定之。

二十三、本作業須知所定書表格式，由都發局定之。

二十四、本自治條例一百年十一月十日修正施行前，已由本府公告實施之

        自劃更新單元，於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不受理變更自劃更新單

        元申請。


